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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医保发〔2022〕34 号

保 定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保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保 定 市 财 政 局
国家税务总局保定市税务局

关于转发《关于阶段性缓缴职工基本医疗
保险单位缴费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医疗保障局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财政局、

税务局：

现将河北省医疗保障局、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河

北省财政厅、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《关于阶段性缓缴

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的通知》（冀医保字〔2022〕22



- 2 -

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贯彻落实意见，请一并遵照执

行。

一、缓缴范围

按照全省医保信息系统统一配置情况，2022 年 7 月为正

常缴费期，自 2022 年 8 月起，对参加我市城镇职工基本医

疗保险的中小微企业、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缓缴 3

个月职工医保（含生育保险）单位缴费，缓缴期间免收滞纳

金。缓缴参保单位按省文件规定继续履行代扣代缴职工个人

缴费的义务，避免因个人缴费部分欠费影响待遇享受。

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无需提出缓缴申请即可享受缓

缴单位缴费政策。未纳入阶段性缓缴的企业，如符合划型标

准的，可线下向当地医保经办机构递交承诺书即可享受相关

缓缴政策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二、缓缴规定

（一）按照现行政策，已欠费超过 3 个月的用人单位，

须补缴医保费用至 7 月份，自 8 月起缓缴。欠费时间未超过

3 个月的，自 8 月起可缓缴 3 个月，缓缴的 3 个月不计入欠

费时间。缓缴期结束后，按照《保定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

险实施办法》（保医保发〔2021〕84 号）有关规定执行，缓

缴前的原欠费时间继续累计计算。

（二）用人单位可根据自身情况对缓缴期间的医保费进

行补缴，缓缴的职工医保单位缴费和生育保险费须在 2023

年 6 月征期内补缴到位；未补缴到位的，自 2023 年 7 月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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缓缴期的欠费将计入欠费时间。

（三）为避免因欠费影响待遇享受，各级医保经办机构

要及时发布公告，请各参保单位及时补缴医保费用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各级医保经办机构要做好系统调整和政策宣传解释工

作，确保按照要求完成缓缴工作。同时做好信息数据统计工

作，强化基金运行监测分析，确保基金安全平稳。各级医疗

保障、发改、财政、税务等部门要结合本地实际，加强组织

领导，密切沟通协作，确保政策落地见效。各地遇有重大问

题，及时向市有关部门反馈。

附件：《河北省医疗保障局 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河北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关于阶段性缓缴

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的通知》

保定市医疗保障局 保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保定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保定市税务局

2022 年 7 月 2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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